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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

澄

母

軍

G

狀
如
世
界
第
二
次
大
戰
時 

聯
軍
登
陸
前
之
砲
轟
一
樣 

東
京
十
五
日(
東
京
時
間) h
際 

let-
•
遠
離
福
・
戰 »
之
仁
川
港
・■
 

昨
星
期
四•
遭
曼
美
英
・
誰
及18  

3

猛
炸
•

18

韓
共
平
壤
無
綫■
台
播
音
消
息■
自
例
韓
共
之
岸
上
大
砲
・»
沉
或
損 

壊u
軍
登
鱷
船
七 m
 •
並
沉
美 

18 逐
誰
五 »

・

東
京
貝
海
融
情
報
・
對
平
壤
韓
共
播
音
之
批
評■
則

111 韓
共
之
消
息■
對 

吾
入
實
悬
一 
種
新
「
新
聞
」
•
毎
薏
卽
是
謂
韓
共
围
報
者•
全■
子
盧
■ 

■
«
■
海■
宫
局
■
則
謂
聊
合■
海
取
砲»
仁
川
之
役•
僅
■
三
履■
*
 

誰
爲
敵
砲
擊
中
受
『表
面
之
傷
』•
但
未
述
明
工
傷
之w

lslNrij•
押11

艦
或 

其
他
聊
合 *
之
軍 

16.

按
此
次
聯
合
國
海
空
軍•
猛

N
S

仁
川
•
適*

1Kli

及
南
韓H
w

fl
對
其
前 

方
將
士
兵■
宣
佈
保
証
聯
取
不
久
傅
守
爲
攻
之
音
後
發
生•
就
次
砲#

・其
情 

狀
育
加
世
界
第
二
次
大
戰
時
一
聯
・
雙
陸
：E

之
砲■

一
樣•
査
仁
川
爲
韓
共
所 

估
據
漢
域
之
通
海
門
戶
云

△
聯
盟
空
軍
炸
敵
機
塲

南
韓
軍
又
佔
數
小
島 

在
南
北
韓
之
共
軍
飛
機
場•
又
遭
聯
合
國
航
空
母
誰
飛 »

・
分
陣
以
火
箭 

砲
及
炸
彈
空 
||•
美
「卑
貳
拾
九
號
」超
型
堡
壘
機
，同
時
又
出
動
轟
件
通
漢
城 

之
备
鐵
路
交
通
孔
道.

南
韓
海
軍
陸
戰
隊•
在
聯
軍
修
隊
掩
護
下•
又
在
西
海
岸
數
小
島
登
陸■ 

△
聯
軍
在
大
邱
陣
線

猛
烈
向
蔵
反
擊

至
大
邱
陣
綫
之
英
。 #

・
及
南
韓
軍•
在
開
戰
以
来
之
最
猛
烈
砲
火
下
， 

分
途
向
威
脅
大
邱
之
三
萬
五
千
韓
共
反
撃•
南
韓
軍
從
大
邱
東
北
向
西
推
進■ 

現
已
進
抵
溪
山(
譯
音)
(
在
大
邱
正
北
十
英
里
》• 

美
第 - 
騎
兵
師
。在
大
邱
西
北
七
英
里•
又
進
抵
距
離
控
制
大
邱»
倭
館 

公
路
之
主
要
高
崗
五
，百
碼
- 

一

^̂
^̂
^̂
^̂
^̂

2̂̂
2̂

2̂̂

美
偵
査
局
破
獲 

二
百
萬
元■

不黨 

準
感
頓•
十
四
日
蛇
屈
社*
•
*
 

國
政
府
值
査
局
・
昨
日
破
僕
貳
目
萬
元

^̂
^̂
^̂
^̂
^

一̂
^
^
^
^
■
>
*
^
^
^
|
^
^
^
^
^
^
#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
屋
作*
受
傷
之
英*
-
應
従
髙 

)#
第
遅 

潦
返
英■
醫
治
•
*
程
釣
備
五
日■ 
此 

11 空
遲
傷
兵• *
従
明
日
起
・ 
開
始
實 

行
云
・

△
本
報
價
目
表 
(
零
沽
毎
份
大
仙)

厶儡季 
=
一元七五 

R
元五毒 

四元 零五 
国元五毫

△
平旬 

支
五* 

九 

IR  
七元九五 

九
元

厶■
月 

事城*
要一元二五 

方坤*
室一丸五 « 

加2

美■
一元四五 

中n
名■
一元玉毫

合
华 

*
十五元 

壹十   
^
 
一 

十五元六 

■
十
全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闘
，

111 物
取
閱
久
暫
， 

疆
費4
  

*

先
惠
，
电
函
定*

，
恕
不
奉
呈-

用
理
部
敗

彩
票
党•
逮
捕
黨
徒
九
人■
並
搜
出 

拾
五
萬
元
彩
票■

IS

項
彩
票•
係
根 «
乍
羹
卡 «
 市 

頓
舉
行
拾
二
月
廿
六
日
地
為
賽
開
獎■ 

據
偵
查
局
篇•
領
黨
之 «
«
 世
界 

16

紀
人
，及
特
別
經
紀
人•
已
在
加
拿 

大
-
価
約
•
加
技
宣
尼♦
臭
太
臭
，狄 

沙
•
六
紹
成
尼
亞
及
瑪
利
・
械
擒
云■

.交
易
所
消
息
1

(
要
邀
股
票
行
撰
稿) 

昨
日
多
朗
度
交
易
所
工
業
股
・
因 

買
戶
搶
買
『¥
貨
』•
以
致
無
門
股
劇
漲 

•
金
屬
股
亦
挺
進•
而
西 «
煤
油
亦
復 

振
・雖
然
臨
收
盤
有▼
陣

w■|
.
但
传 

果
各
股
多
沸
少
帙•

昨Bcobalt  Lode

股
票
交 M
 疲 

滞
•
而U

te

上
落
•
而
截
全
目"
篇
止 

・
仍
保
持 #
定
狀
麻•

刺
NIIK■
1it 九
年
九
月
十
四*

(
星
期
四) 

|6

®. 
祇
第
十
二l^jjy^^

〈

朗

二

*6

夏16

事
次
庚
實
年
八
月
初
三B

孔
子
紀
元
二
千
五
百
0

一
年

公
主
伊
利
沙
伯•
現
打
朋
於
本
月
十
七 

日
• 
離
倫
敦
首
途
赴
麻
格■
•
作
假
期 

閒
遊
•
伊
將
在
波 *
麻
勞
城
堡
・
與
英 

王
及
王
后
相
會•
伊
並
特
偕
查
里
士
公 

不
及
上
月
所
產
之
安
公
主
・
一 
同
遊
蘇 

格■
云
•

^
^
^
!
 

將
淸
除
國
內
外
族 

奥
京
維
也
納
十
三
日
旧
際
社■
-
 

■
報
東
億
及
保
加
利
亞•
卽
將
大
舉
清 

除
其*
內
複
雜
份
子•
東
億
共
黨
政
府 

•
現 

|#
|*
我|1
內
之
搞
亂
份
子
及
外
國 

民
族
共
三
拾
五
萬•
■
»
出
境
-
保
加 

利
亞
政
府•
亦 »
載
今
後
三
個
月
内
・ 

驄
逐
其■
內
之
土
耳
其
人
二
十
五
萬
出 

境
•
其
目
的
在
使
共
黨
籍
此
以
浪
透.
入 

土
耳
其•
在
軍
事
上•
其
國
內
因
無
其 

他
民
族
而
確
保
安
全•
且
此
項
被
逐
無 

家
可
歸
之
土
耳
其
難
民
・
對
土
耳
其
政 

府
•
在 «
清
上
牌
成 
一 
車
大
之
負
担
云

要

點

 

以(
紮)

王
海
南
止

共

一

陆

一

有

蘇

軍

皿

北
自
滿
洲

-111

一 

各
大
都
市
無
不
有
俄
人
足
跡 

香
港
上
二
日
専•
雄
從
中
国
大
陸
方
向
洩
露
消
息■M
穂
時
中
共
之

NI
事 

一•
工
業
。警
察
•
交
通
•
經
濟
•
金
融
及
其
他
各
部
門
・M
•11
不
南
俄
人
深 

一
入•
蘇
俄
之♦
械
化
陲m
及
空»

現
除
出
現
总
東
北
緒
省
，(
滿
洲)
各
重 

一
要
煙
点
外•
從
西
伯
利
亞
大♦
傾
入
滿
洲
之
蘇
俄
藉
顧
間•
疑
检
部•
專
門
技 

( 
所
人
爲
等
於
最
近
數
月 
更
公m
進
入
長
城
以
南
之
各
大
城
市•
交
通■
点 

一
及
海
空
軍
基■
•
南
至
廣
州•
海
南
•
均
有
此
等
俄
人
之
足
跡■

△
設
軍
事
大
本
營
於
哈i

蘇
俄
駐■
w
事
之
主
力-
則
集
中
於
滿
洲•
殷II

事
大
本S
裁
哈
爾
濱
， 

但
餞
報
在
北
平•
天
津
•
濟
南
・
上
海
等
大
都
市•
均
有
蘇
俄
・
隊
出
現
・

△
蘇
俄
駐
莘
軍
力 

不
下
三
十
萬 

健
台
北■
防
部■
近
估
計
蘇
像
駐 

■

軍
力•
爲
數
不
下
三
十
萬■
其
中
拾 

五m
則
駐
於
大
連•
哈
玲
濱
瀋
 

16 
及 

長
春
等
滿
洲
重
耍
城
市••
其
他
蘇
事• 

則
分
佈
於
其
他
各
處•
五
月
下
旬
。
約 

有
一 
萬
蘇
軍•
穿
着
中
共
餐
服•
開
抵 

上
海
駐
紮
，

△
滿
洲
蘇
軍
分
佈
情
形 

台
北
於
七
月
下
旬
又 »
得
情   

«
 

•15

蘇
軍
駐
滿
洲
之
分
佈
情
形•
大
致 

如
下
.駐

哈■
賓
者
•
育
械
化
步
兵
一 
師 

■
装
甲
汽
車
兵
一
師
駐
長
春
者•
育 

"
門 «
 軍
壹
師•

駐
瀋
陽
者 
有
機
械
化
步
兵
一
師 

駐
安
東•
錦
州
♦
山
海
關
者•
有 

機
械
化
步
兵
三
師 
砲
兵
三
師 

駐
旅
順 
大
連
者•
共
有
五
師
蘇 

軍
- 
內
包
含
装
甲
汽
戴
兵
壹
師■
砲
兵 

壹
師
及
騎
兵
等•

此
外
在
齊
齊
哈
爾
及
長
春
區
城■ 

更
有
蘇
俄
空
草
駐
屯
云-

英̂
^
^
^
 

贊
助
延
長
服
役
提
案 

英
京
僧
敦
十
三
日
合
衆
社■
•
英 

勞
工
黨
首
相
阿
特
里
・
昨
對
下
議
院
宣 

佈
•

5|
英*
待
至
明
年
秋
間■
將
有
陸

軍
拾
貳
師.
菓
餘

！!

防
・
拾
師
， 

阿
首
相
又
源
彼
将
提
案
・
提
議
將 

現
行
之
十
八
個
月
眼
兵
役
期
限•
延
長 

至
兩
年♦
咋  

«

各
黨
派
一 
致
擁
證«
 提 

案
・

素
来
評
撃
勞
工
黨
政
府
之
保
守
黨 

黨
魁
邱
卓
爾
氏■
随 

61
宣
布
•
保
証
彼 

所
頓
導
之
保
守
黨•
一
我 

**
成
延
長88  

兵
役
提
案
，
並"
彼
將
竭
力
壓
制
勞
工 

黨
之
主
和
派■
謀
將H
案
修
改
自
由
 

黨
亦
传
同 
II 擁
護
延
曼
服
兵
役
之
宣
佈 

△
邱
氏
提
出
兩
大
辦
法 

邱
卓 »
幷
呼
籲
政
府■
採
納
彼
所 

提
出
鞏
固■
防
之
兩
大
辦
法
如
下
： 

㊀
贊
或
組
織
歐
洲
陸
軍
六
十
師
至 

七
十
師•
以
保 ®
西
欧
■
此
等
・
隊
■ 

將
由 #
■
派
兵
十
師■
加
拿
大
派
兵
弍 

三
師
・德
國
派
兵
八
師
至
十
師•
英 ■
 

派
兵
六
師
至
八
師■
^

Hl 派
兵
八
師
至 

十
師•
法

SB

派
兵
十
五
師
至
二
拾
師
・ 

比
利
時•
荷■
及
慮
森
堡
等■
派
兵
四 

師
•
並
斯
干
的
那
維
亞
半
島
國
派
兵
數 

師
合
組
而
成
。

②
卽
刻
停
止
售
戰
爭
原
料
與
蘇
俄 

及
其
各
附
庸■
•
停
止
運
軍
火
至
非
大 

西
洋
協
約|■

及
英11

土
以
外
之
一
家
云 

英^6^^

 

將
往
蘇
格
闌
閒
遊 

英
京
倫
敦
拾
三
日
合
衆
社
嵯
・
英 

^
^
=
^
=
=
 

^
^
^
s
 ̂ ̂̂
^
 ̂̂
 ̂
 ̂̂
 ̂
s
 ̂ ̂ ̂ ̂̂

美
駐
西
德
軍
力
薄
弱 

不
足
以
言
戰 

德
國
希*
特
堡
•
十
三
日
路
透
社 

*

・據
美*
野
期 X
 司
令
克
勒
將
軍
稱
一 

■
以
現
時
駐
西
德
之
美
軍
人
數•
實
遠 

不
能
負
担
其
所
負
之
任
務
・
從
現
時
三
一 

强/
西
德
所
舉
伍
之
大
規
模
取
事
演
習 

■
察
• 

6D
可
看
出
吾
人
之
軍
數
不
夠• 

不
足
以
曹
作■
準
備
•
但
克
勒
將*
謂 

・
41
軍
总
局
。现
已
盡
量
加
速
增
援
駐 

西
傅
寧
力
云
・

刺
傷
前
埃
及
代
辦
兇
手 

在
南
京
被
捕 

東
京
十
三
日
合
衆
社
电•
據
北
平 

中
共
官
方
廣
播
消
息
稱■
九
月
三
日
剌
一 

傷
II 埃
及
駐 M
 使
舘
代
辦
阿
伯
大
之
三 

名
兄
手•
現
已
在
南
京
爲
警
察
捕»

・ 

H
三
名
兇
手
中
。
一 名
前
曾
爲
埃
及
使 

舘
之
廚
夫•
阿
伯
大
現
時
在
醫
院
留
醫 

•
傷
勢
頗
育
起
色
云•

受
傷
英
兵

將
空
運
回
英
醫
治 

星
架
坡
十
弍
日
口
透 #
'
-
在
高

ifflff

V

^̂
^̂
^̂
^

姑
•;!

國
方
代
表
在■
■

報
吿
俄
軍
駐
華
基 

成
功
湖
十SI

日
世
界
社■

•/
養
 

民
政
府
军
要
昨
日
遞
交
中
融■■
幽 

之
報
吿
俯•.
俄■
■
敌
情IB* ■
电

入
中81

長
城
以
南■

傅
情
・
俄IS

之
主
力
集
中
于
滿*
 

•
但
三
十
萬
俄
军
中
・
有
不
少
竟
家 

于■
州
及
海
南
島■

■

 

18

台
灣*
事
客
局86

・
滿
洲
俄||

分
佈
如
下• 

血
 

大
連
及
旅
順
有
陣11

五
帥
・
其,
 

包
括
胡
甲
車
畝■
炮
兵
隊
各
一  

«

越 

若
干
騎
兵
， 

，
山
 

齊
齊
哈 *
 及
長
春 

21 內 •
■*!|  

若
干
俄■
空 »
部
隊
・ 

〔|  

同
時
北
平-
天
津
・
濟 

111 •
上
如 

及
其
他
务
城
市
，亦
駐
有
若
干
俄■
身 

网
部
隊 •一
而18

見
着
中
共W

I6
之
俄
旦 

9
民
政
府
之
報
吿
，係
根
據
由
巫 

國
大
陸
及
其
他
中
共
区
傅
出
之 m
a

一』
 

«

*!•
俄
國
在
中■
駐 

11 三
十
萬*
痴|

而
半
數
係
駐
滿
洲•

，虫

«
h
  

«

 吿
柄
・除
軍
隊
外■
俄
！I  

政
治
工
作
人
員
，刻
在
鞏
固
俄■
在
断

共
區
之
實
力 14

・

加
首
相
聖68

•
發
表
派
兵
歐
洲
言
蠢 

臭
大
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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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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